
 

 

 

 

宁波大红鹰学院成教学院文件 
 

 

成教〔2017〕7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宁波大红鹰学院成教学院 

优秀学员和优秀班干部评选办法》的通知 

 
各校外函授站（报名点）： 

现将《宁波大红鹰学院成教学院优秀学员和优秀班干部评选

办法》的通知印发给你们，希望认真组织学习并贯彻执行。 

 

附件：宁波大红鹰学院成教学院优秀学员和优秀班干部评选

办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宁波大红鹰学院成教学院 

2017 年 10 月 2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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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 

宁波大红鹰学院成教学院 
优秀学员和优秀班干部评选办法    

 

为了弘扬先进，鼓励学员正确处理工学矛盾，促进学员德、

智、体全面发展，培养有理想，有道德，有文化，有纪律的合格

工作者，在毕业生中开展评选“优秀学员”和“优秀班干部”活

动。有关评选办法如下： 

一、优秀学员的评选条件： 

（一）热爱祖国、热爱社会主义、热爱中国共产党，努力学

习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政论，拥护党的路线、方针、

政策。 

（二）学习态度端正，学风良好，正确处理学习与工作的矛

盾，做到学习、工作两不误。热爱本专业，认真自学，刻苦钻研，

积极参加面授等教学活动，按时完成作业，学习成绩优良，各科

考试平均成绩 80 分以上。 

（三）为人师表，尊敬师长和职工，服从领导，团结同学，

关心集体，爱护公物，注意道德修养，遵纪守法和遵守学校各项

规章制度。 

二、优秀班干部的评选条件 

除符合优秀学员条件外，还要求： 

（一）在担任班干部工作中能任劳任怨，敢抓敢管，热心为

集体为同学服务，认真做好学院布置的各项任务，工作中有较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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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绩，在同学中有较高威信。 

（二）学习成绩优秀，在原单体工作认真负责，积极肯干。 

三、评选名额 

优秀学员按全班人数的 15%评选，优秀班干部按全班人数确

定名额 50 人以下评 1名，51-100 人评 2名，100 人以上评 3名。 

四、评选办法 

（一）在每届学员最后一次面授结束前，结合学员毕业鉴定，

以班为单位推荐出优秀学员和优秀班干部的人选，并及时将评选

材料报送到学院。 

（二）各专业根据学员推荐的结果，对推荐对象进行考察，

根据评选条件，初步确定优秀班干部的名单，并将材料报送教务

处。 

（三）教务处汇总后报院领导审批。 

（四）优秀学员和优秀班干部的证书与毕业证书一起发放。 

五、奖励发放 

（一）对优秀学员和优秀班干部进行表彰，并给予精神和物

质的奖励。 

（二）将优秀学员和优秀班干部的有关材料存入学员学籍档

案。 

六、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，由大红鹰学院成教学院负责

解释。 

 

 

 宁波大红鹰学院成教学院综合办          2017年 10月 26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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